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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羽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延期履行债转股协议的公告

一、 原承诺的背景及具体内容

厦门羽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羽星股份”）于 2021 年

1 月 29 日与清康华悦（厦门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清康

华悦”）签署《债转股协议》，就清康华悦对羽星股份的借款不超过

1,000 万元，双方约定，清康华悦可在借款期限届满之后 1 个月内，

通过债转股的方式，用上述债权以每股 3.33 元的价格认购羽星股份

发行的股票，转股数量按照借款本金（投资款）除以转股价之后的股

份数（股份数须为整数）计算。相关情况及承诺事项，详见公司 2021

年1月15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http://www.neeq.com.cn/

披露的《关于公司拟签订债转股协议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05）

相关内容。

二、延期履行承诺的原因及具体内容

本公司及清康华悦自作出相关承诺以来，一直积极致力于履行上

述承诺。由于清康华悦的部分资金尚未到位的原因，按照进度很难在

2021 年 7月 29 日前完成上述承诺。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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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拟采取的措施

鉴于以上因素，经与清康华悦协商，并取得对方书面同意，羽星

股份决定延长清康华悦尚未到位资金的履行期限，承诺在 2021 年 10

月 29 日前完成。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延期履行债转股协议的议案》，并将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

东大会审议。

厦门羽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1 年 7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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